附件

注册消防工程师注册条件
《注册消防工程师管理规定》规定相关注册条件摘选如下：
第十条 注册消防工程师的注册分为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和变更注册。
第十一条 申请注册的人员，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依法取得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
（二）受聘于一个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或者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并担任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或者消防安全管理人；
（三）无本规定第二十三条所列情形。
第十七条 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自取得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逾期未申请初始注册的，应当参加继续教育，并在达到继续教育的要求后方可申请初始注册。
第十八条 申请初始注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初始注册申请表；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证书等复印件；
（三）聘用单位消防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或者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证明材料；
（四）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文件复印件，社会保险证明或者人事证明复印件。
第十九条 注册有效期满需继续执业的，应当在注册有效期届满三个月前，按照本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申请延续注册，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延续注册申请表；
（二）原注册证、执业印章；
（三）与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文件复印件，社会保险证明或者人事证明复印件；
（四）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执业业绩证明材料；
（五）继续教育的证明材料。
第二十条 注册消防工程师在注册有效期内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二条的规定申请变更注册：
（一）变更聘用单位的；
（二）聘用单位名称变更的；
（三）注册消防工程师姓名变更的。
第二十二条 注册消防工程师在申请变更注册之日起，至注册审批部门准予其变更注册之前不得执业。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
（一）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年龄超过70周岁的；
（二）申请在非消防技术服务机构、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或者两个以上消防技术服务机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注册的；
（三）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或者因违法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五年的；
（四）未达到继续教育、执业业绩要求的；
（五）因存在本规定第五十条违法行为被撤销注册，自撤销注册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三年的；
（六）因存在本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二项、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违法执业行为之一被注销注册，自注销注册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三年的；
（七）因存在本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三项违法执业行为之一被注销注册，自注销注册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一年的；
（八）因违法执业行为受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行政处罚，未履行完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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